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13号

梅州荣军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清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3MA54C7CU6Q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下村村原东联华侨中学
2025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丰顺县汤坑镇下村村梅州荣军医院有限公司针对《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按你公司持有的《排污许可证》规定，废气应每季度检测一次，但你公司无法提供2024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废气监测报告，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9月29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2、2025年9月29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公司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 《排污许可证》、广东骥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五份：2024年8月28日（报告编号：JXP48108）；2024年12月06日（报告编号：JXP4B049）；2025年1月16日（报告编号：JXP51026）；2025年4月24日（报告编号：JXP54013）；
2025年8月24日（报告编号：JXP58115），证明你公司缺少2024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废气监测报告，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的环境违法行为。
4、《营业执照》、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5、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的规定。
我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的规定。
现责令你公司在今后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做好自行监测等各项工作，届时我局将会对你公司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如你公司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我局将依法查处。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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